
中小企业声明函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参加莱

西市人民医院的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提供的

货物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

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青岛点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从业人员5人，营业收入72.36万元，资

产总额为24.39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2.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百草堂（广东）特医食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42人，营业收入1103.28

万元，资产总额为24550.37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3.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玛士撒拉（上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54人，营业收入12000

万元，资产总额为8000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4.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佳乐利康（天津）医用食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62人，营业收入1400

万元，资产总额为3500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5.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共同康健（天津）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0人，营业收入130.94

万元，资产总额为204.56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6.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鲲鱼健康药业江苏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37人，营业收入1187万元，

资产总额为27906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7.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南通励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220人，营业收入14794万元，

资产总额为10632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8.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吉林麦孚营养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58人，营业收入5648万元，资

产总额为23800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9.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为

江苏西宏生物医药有限公司，从业人员74人，营业收入6700万元，资

产总额为17527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0.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西藏多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10人，营业收入2500万元，

资产总额为7000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1.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均瑶润盈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从业人员222人，营业收入

15680万元，资产总额为14735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2.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安徽慧之诺医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71人，营业收入1258

万元，资产总额为909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3.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特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69人，营业收入1500万元，资

产总额为23100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4.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河南今科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从业人员35人，营业收入802.11万元，

资产总额为434.37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5.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浙江省湖州滨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从业人员39人，营业收入850

万元，资产总额为1200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6.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山西中天医学营养研究院有限公司，从业人员20人，营业收入79.79

万元，资产总额为120.53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17.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东光县兴宇塑业有限公司，从业人员219人，营业收入7800万元，

资产总额为12800万元，属于（小型企业）；

18.莱西市人民医院营养制剂采购项目，属于工业行业；制造商

为山东华盖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有限公司，从业人员19人，营业收

入172万元，资产总额为97万元，属于（微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

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

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青岛点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日期：2025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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